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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 4月 18日的立法會會議  

 
恢復辯論劉健儀議員根據《議事規則》  

第 49B(1A)條動議的議案  
 
 在 2009 年 12 月 9 日 的 立 法 會 會 議 上 ， 劉 健 儀 議 員 根 據    
《議事規則》第 49B(1A)條動議譴責甘乃威議員的議案 (“譴責議

案 ”)  (附錄 )的辯論已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49B(2A)條中止待續，

而議案所述的事宜已交付調查委員會處理。  
 
2. 謹請議員注意，由於就譴責議案而根據第 49B(2A)條成立

的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已於 2012年 3月 28日提交立法會省覽，根據

《議事規則》第 40(6A)條，譴責議案的辯論須在2012年 4月 18日
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進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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